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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对象

在我市从事相应技术工种且符合参赛条件的技能人员均可报名参

加比赛（在前两届广元市茶产业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该项目第一名的

人员除外）。本次报名审核符合条件的人员。

二、竞赛标准

本技术文件根据《国家职业分类大典 5-01-02-02 园艺工》的技

能内容，适当增加新技能、新工艺，并结合广元市茶叶种植与管理行

业实际情况制定。

三、竞赛内容

本项目参赛以单人操作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竞赛时间：60 分钟。

（二）竞赛内容：茶叶种植与管理

（三）竞赛要求：对成龄茶园茶行（30 米）进行深修剪，剪去茶

树鸡爪枝，修剪后茶行、蓬面整齐，蓬面无凹凸不平、无漏剪、无修

剪枝叶等。

四、竞赛场地与设施设备要求

（一）竞赛场地

竞赛场地为成龄茶园，茶树分枝结构合理、茎干粗壮、高度适中、

树冠宽广、枝叶茂密，竞赛场地标明场地名称，按照工号依次划定参

赛选手竞赛区域。

（二）设备及器具清单

表1 竞赛使用设备及器具清单

种类 设备名称 规格要求（参考） 数量

计时工具 计时器 精度到秒 6个（每5人一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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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量工具 皮尺 30 米以上 1个

标识标牌 工号牌

竞赛场地起始点工号牌，要求高度高于茶蓬、

清晰显眼；竞赛终点（距起始点 30 米处）标

识。

1套（1-30 号）

1套终点标识。

参赛选手工号牌，粘贴在选手身上 1套（1-30 号）

农用工具 修剪机 单人修剪机 选手自备

服装 参赛选手服装 工装/短袖套装 30 套

注：除单人修剪机外，设备及器具由承办方统一提供。

（三）设置准备区

1.设选手抽签检录区域

2.设选手候赛区域

（四）其他区域：在指定场地，设观摩区、休息区、统计及监督

室等区域。在竞赛不被干扰的前提下赛场全面开放，欢迎各界人员沿

指定路线、在指定区域内到现场观赛。

五、竞赛评判标准

（一）成绩评定方法

1.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

2.竞赛总成绩由选手修剪效率、修剪方式、操作过程、修剪质量

4 部分成绩组成，合计 100 分。计算方式：总分＝修剪效率（35%）+

修剪质量（45%）+修剪方式（10%）+操作过程（10%）。从高分到低分

排名，在总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以修剪质量成绩较高者排名在前，若

修剪质量得分也相同，则以修剪效率成绩较高者排名在前。

3.在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、扰乱赛场秩序、

舞弊等不文明行为，由裁判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，情节严重的取消

竞赛资格，竞赛成绩记 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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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考核内容

对茶树进行深修剪，剪去茶树鸡爪枝，要求操作规范性、动作熟

练，修剪后茶行、蓬面整齐，蓬面无凹凸不平、无漏剪、无修剪枝叶

等。

本次竞赛技能由裁判对参赛选手进行现场评分，采用百分制，评

分项目、考核要求及要点如下：

表 2 项目评分标准

六、申诉与仲裁

（一）参赛选手对有失公正的检查、评判，以及工作人员的违规

行为等，均可有序地提出申诉。

项目 分值 要求及要点 评分细则

修剪效率 35
完成比赛时间长短。60 分钟

比赛结束。

记录参赛选手完成时间，最先完成的记录时间

T，得分 35 分。其余选手得分=T/修剪用时×

40。60 分钟比赛停止，未完成每米扣 10 分，

直到 40 分扣完为止。

修剪方式 10 深修剪，剪去茶树鸡爪枝。
查看参赛选手修剪方式选择。修剪方式非深修

剪扣 10 分。

操作过程 10 修剪操作的规范性、熟练度。

修剪过程中裁判依次查看参赛选手操作，操作

不规范、熟练度差（多次修剪，修剪过程中踩

踏茶树等）酌情扣分。

修剪质量 45

剪去茶树鸡爪枝，修剪后茶

行、蓬面整齐，蓬面无凹凸不

平、无漏剪、无修剪枝叶等。

比赛结束，依次查看选手修剪后的茶行，对照

要求酌情扣分。

合计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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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手重大申诉均须在赛后 2 个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专家组

提出。专家组要认真负责地受理选手申诉，并在 2 小时内将处理意见

通知当事人。

（三）裁判组现场裁决时，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

服而停止竞赛，否则按弃权处理，如还有不服，赛后 2 小时内书面向

专家组申诉。专家组 2 小时内作出答复，对专家组意见不服的，自接

到专家组意见 2 小时内书面向竞赛仲裁委员会申诉，竞赛仲裁委员会

4 小时内做出裁决。

（四）竞赛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。

七、参考文件

《茶鲜叶采摘专项职业能力考核规范》、中国农业出版社《茶树

栽培学》。

八、其他

（一）本次大赛全程监控。

（二）本文件为竞赛技术操作参考材料。

（三）本文件的最终解释权归竞赛组委会。


